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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社会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

居住方式差异分析
———基于 logistic差异分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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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利用 CGSS2008 调查数据，对 18 ～ 32 岁且父母至少一方健在的青年人的居住方式进
行实证研究。结论是，人口特征、子代的需求状况、独生子女属性对年轻人居住方式的选择有着直接
的显著影响，亲代的需求状况则通过独生子女属性对居住方式的选择发挥作用。通过反事实法对独
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居住差异进一步分解，结论是，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居住差异的相当大比例

来源于二者选择居住方式的差异，特征差异的贡献值较小，说明独生子女家庭人口结构劣势是影响其

居住安排的主要因素。独生子女群体在与父母共同居住的选择上并没有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形成一
种“需求导向”的居住模式:表现为在居住方式的选择上对于需求的变化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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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1992 年总和生育率水平降至更替水
平，进入低生育率时代，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为 1. 5 ～ 1. 6。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低生育水平在影响人口
结构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近几年逐渐凸显出来并引起热议的就是养老

问题。家庭养老一直以来被看做是中国社会最为普遍、也是最重要的养老方式，而家庭养老方式的实
现往往离不开家庭结构的保障，更具体地说，与老年人及其子女之间的居住方式直接相关。养老功能
的实现，包括对亲代家庭的生活照料、社会参与、情感慰籍和医疗卫生保健都与子女和老年人的居住
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子代家庭与亲代家庭在居住方面是离是合，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的关键因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急剧的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在老年人支持中的重要地位表明在家庭变迁中考虑老
年人居住安排具有重要意义(曾毅、王正联，2004)。考虑到独生子女家庭的人口结构特征，对于独生
子女家庭老人来说，当他们迈进老年的时候，因为子女数量的唯一性，代际支持与居住方式之间的相

关性所导致的养老问题会更加凸显。据推算，2010 年我国独生子女总数 1. 4 ～ 1. 5 亿之间(王广州、胡
耀岭、张丽萍，2013)，如此大规模的独生子女家庭必将对传统居住安排形成巨大的冲击。

1 文献回顾

关于子女数量与居住安排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

(穆光宗，2007)。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主要包括结构风险(空巢、失独风险等)与功能风险(孩子
家庭功能弱化、父母赡养问题等)。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真正挑战在于有无子女和有子女并提供赡养
两个方面，“四二一”式的家庭结构变化改变了传统家庭养老的微观人口基础，独生子女家庭中子女的
唯一性，迫使独生子女要同时受到“上养老，下育小”的双重挤压(原新，2004)。Kobrin 和 Goldscheider
(1982) 认为“人口条件是否存在”是影响老年人口居住安排的重要因素，子女资源的唯一性使得居住
安排具有更小的选择空间，即使形成主干家庭也相对脆弱。从家庭发展的生命周期来看，相比非独生
子女家庭，独生子女父母面临更高的空巢风险，表现为更早进入空巢期，且持续时间更长(何尔佳、王
摇涤，2010)。陈肇男与史培尔(1990)对台湾老年人口户居的研究分析认为，子女数量并不是老年人
与子女同住比例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关于独生子女居住方式的经验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婚后与父母的关系方面并不存在

显著差异，但是与父母同住的独生子女比例达到 62. 5%，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的 37. 9% (风笑天，2000 、
2007)。农村已婚独生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高达 80%左右，特别是已婚独生女与父母同住比例明显高
于同龄非独生子女的长女，同时，已婚子女的独生子女身份、性别、婚配对象是否独生子女等因素对父母
的居住方式也有显著影响(风笑天，2009)。从家庭居住方式的现实需要出发，独生子女在居住安排上更
侧重亲代需求，而已婚非独生子女更多地考虑自身需求状况(丁仁船、吴瑞君，2012)。
总体上，现有文献对于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给予了特别关注，主要以独生子女父母为主体，更多

关注其养老需求和方式;而且多数被调查群体相对单一(或者仅限于独生子女群体或者单纯关注城

市、农村群体等)。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从子女的角度出发，以第一代独生
子女与其同龄人比较为基础，通过青年子女与其亲代所处生命历程阶段对双方的需求进行测量，把子

代、亲代需求因素纳入定量分析框架中，探讨独生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居住关系。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 1 理论框架
Kobrinand和 Goldscheider认为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人口基础

是否存在( demographic availability)，经济状况是否可行( economic feasibility)和是否符合文化规范
(normative desirability)。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而言，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微观人口基础客观上被削弱
了，但是独生子女可能对老年父母负有更强烈的责任感。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家庭成员根据自身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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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资源状况(主要是经济资源)对居住方式进行安排(Logan and Bian，1999、2003)，即依据现实需要
和现有条件进行决策，通过对亲属间的组合方式进行选择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家庭整体利益。理性选
择理论经常与生命历程理论结合起来对老年人的居住状况进行分析，认为子代与亲代所处的生命历

程阶段，会影响到双方的需求状况，进而影响到居住方式的选择。一般认为，子女的婚育期也会影响
家庭经济的积累，结婚意味着个体的资源状况得到改善，经济上自立能力增强，因此结婚后与父母分

开居住的意愿更强;既然第一代独生子女是否结婚会对他们父母的居住方式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反过

来讲，对于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来说，他们目前已经生育了或者尚未生育孩子、或者他们的孩子目前
是否处于需要照顾的年龄段，也会对他们父母的居住方式产生影响。结婚和生育两个生命事件分别
代表了子代家庭同住需求的两个方向。
从理论上来讲，子女与老人居住方式的选择还受到居住地等因素的影响。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

化、城市化进程会弱化传统的家庭观念(Goode，1963)，子女在工作后由于流动性、独立性、竞争性增
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离开亲代家庭。由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养老观念上存在差别，因此，子女的居
住地是影响选择当前居住方式的重要因素，同时，居住安排不可避免地受到子女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等因素的影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子女性别也会对居住安排产生影响(Whyte M. K ＆ Xu Q，2003)，
一般来说，儿子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会高于女儿;子代的教育程度越高，传统家庭观念越淡薄，独立性更

强，因而也会影响到居住方式的选择。

2. 2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法，四个模型都把居住方式作为因变量，将交互分析中与子女居住
方式相关的受访者独生子女属性、人口特征、子代和亲代需求特征以及 14 岁以前居住地等作为自变
量，用 logistic回归分析对各变量的影响作用作综合评价。其中，模型一为独生子女模型，分析独生子
女属性对子女居住模式的影响;模型二为需求模型，分析子代和亲代需求特征对居住方式的影响;模

型三为完全模型，分析独生子女属性和需求特征对居住方式选择的共同作用;模型四为交互模型，在

logistic回归的基础上，通过反事实法构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居住模型，验证独生子女和非
独生子女居住关系的差异与子女数和群体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把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居住

方式差异分解为特征差异和系数差异，计算二者的贡献率。
被解释变量:居住方式，是否与父母同住，与父母至少一方共同居住为 1，否则为 0。
解释变量:

(1)独生子女属性: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为 1，非独生子女为 0;
(2)性别:男性为 1，女性为 0;
(3)年龄:为了便于计算年龄的边际效应，未采用不同年龄阶段的虚拟变量，单位为年;
(4)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学及以上三个等级，初中及以下为 1，高中

为 2，大学及以上为 3;
(5)婚姻状况:由于离婚者、丧偶者与有配偶者相比在资源占有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把研究对

象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两类，有配偶为 1，无配偶为 0;
(6)有无 6 周岁以下儿童:在子女年龄较小需要照顾的情况下，许多青年夫妇倾向于选择与父母

同住来获取支持，有 6 岁以下儿童为 1，没有 6 岁以下儿童为 0;
(7)14 岁以前居住地:个体的社会化主要发生在 14 岁以前，以居住地来代表价值观念的差异，城

市为 1，乡村为 0。

2. 3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采用 CGSS2008 调查数据(2008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从中选取 1975 ～ 1989 年出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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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32周岁)的受访者为研究对象，进入研究样本还需同时满足另外一个条件:受访者的父母至少有
一位健在，这是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前提条件。符合条件的样本共计 1524 个，其中男性 710 人，占
46. 59% ;有配偶者 906 人，占 59. 58% ;14 岁以前居住地为城市和乡村的比例分别为 41%和 59% ;与
父母共同居住者占 36. 42%。统计结果显示(见表 1)，独生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概率(56. 66% )明
显高于非独生子女(30. 32% );相比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主要集中在中低年龄组，受教育程度较高。
但是，独生子女的居住差别并不能被特征的差别所解释，因为独生子女主要集中在未婚阶段，比例为

65. 44%，非独生子女中已婚且有 6 岁以下子女的所占比例最高(43. 13% )。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

项目
是否独生(% )
否 是

项目
是否独生(% )
否 是

年龄(岁) 子代生命历程

18 ～ 22 24. 34 44. 19 未婚 32. 54 65. 44
23 ～ 27 32. 79 43. 63 已婚有 6 岁以下子女 24. 34 17. 85
28 ～ 32 42. 87 12. 18 已婚无 6 岁以下子女 43. 13 16. 71
性别 父亲是否 60 岁以上
男 是 23. 91 6. 52
女 55. 85 45. 33 否 76. 09 93. 48
教育程度 父亲是否小学以下

初中及以下 49. 19 10. 76 是 45. 94 17. 28
高中、中专、技校 26. 90 25. 50 否 54. 06 82. 72
大学及以上 23. 91 63. 74 是否同住

14 岁以前居住地 是 30. 32 56. 66
城市 30. 23 78. 47 否 69. 68 43. 34
乡村 69. 77 21. 53 ——— ——— ———

3 实证分析
3. 1 影响居住方式的因素分析
实证分析发现了三个非常明显的趋势:第一，独生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高于非独生子女;第二，

居住方式受到人口特征、子代与亲代需求以及独生子女属性的共同影响;第三，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
女家庭在子代和亲代需求上存在明显差异。
通过列联表分析各个次样本内独生子女的影响效果，并构建 logistic回归模型，控制其他相关因素

来估计独生子女与需求因素之间的关系。
(1)从年龄变量分析，任何年龄段的独生子女与父母同住比例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而且，非独

生子女与父母同住比例随年龄上升而下降，可是，低龄独生子女和大龄独生子女与父母同住比例明显

高于中龄独生子女(见表 2)。将受访者分为 18 ～ 22 岁、23 ～ 27 岁和 28 ～ 32 岁三个年龄组，控制了性
别因素后发现:18 ～ 22 岁独生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最高(76. 54% )，其次是 18 ～ 22 岁独生男
(69. 33% )，再次是 18 ～ 22 岁非独生男(60. 98% )，28 ～ 32 岁非独生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最低，仅有
13. 03%。从低年龄组到高年龄组非独生子女选择与父母同住的比例呈降低趋势，女性从 45. 68%降
低到 13. 03%，男性则从 60. 98%降低到 30. 28%，而独生子女的居住方式随着年龄呈现“V”字形，低
年龄组和高年龄组与父母同住比例较高。
(2)从性别变量分析，不同性别比较，无论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儿子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

高于女儿;同一性别比较，独生女和独生男与父母同住的比例均显著高于非独生女和非独生男。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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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年龄段独生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普遍高于非独生子女，但是独生子女属性对女性居住

方式选择的影响较大。从性别内部来看，28 ～ 32 岁年龄组女性的居住方式差距最为明显，独生女与父
母同住比例是非独生女的 3 倍以上，18 ～ 22 岁年龄组独生女与非独生女共同居住的差异最小，但也在
1. 5 倍以上。相比女性群体，独生男和非独生男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差异较小，该差异在 28 ～ 32 岁
年龄组内最大，仅为 1. 6 倍左右。
男女对比分析，在独生子女内部比较，18 ～ 22 岁年龄组独生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高于同年龄组独

生男的比例，在 23 ～ 27 岁年龄组独生男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远高于独生女的同住比例，在进入初婚年
龄后，从夫居的婚姻模式导致独生女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大幅下降。18 ～ 32 岁年龄组的人群大多
面临着抚养子女的压力，独生女的同住比例上升到 42. 86%，虽然这一比例略低于独生男与父母同住
的比例，但是却远高于非独生女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独生子女属性通过影响传统照料模式影响居

住方式的选择。

表 2 分性别、独生子女属性和年龄的同住情况
Table 2 Living Arrangement by Gender，the Only Child Status and Age %

年龄组(岁)
女性 男性

非独生女 独生女 非独生男 独生男

18 ～ 22 45. 68 76. 54 60. 98 69. 33
23 ～ 27 15. 38 35. 38 40. 34 47. 19
28 ～ 32 13. 03 42. 86 30. 28 51. 72

(3)从受教育程度变量分析，情况比较复杂(见表 3)，与年龄组对居住模式的影响相比，受教育程
度对居住方式选择的影响呈现更为复杂的趋势:首先，在控制了性别和教育程度后，除了教育程度为

初中及以下的男性群体，独生子女的同住比率普遍高于非独生子女;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非独

生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率逐渐上升，原因在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传统观念趋于弱化和结婚年龄
的推迟。相反，男性非独生子女的同住比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呈下降趋势，从初中及以下的
50. 43%下降到大学及以上的 28. 57%。就独生子女群体而言，教育对不同性别同住率的影响也呈现
相反趋势，女性与父母的同住比例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经历了先降后增的“V”字形过程，而男性则经
历了先增后降的倒“V”字形过程。

表 3 分性别、独生子女属性和教育程度的同住情况
Table 3 Living Arrangement by Gender，the Only Child Status and Education %

受教育程度
女性 男性

非独生女 独生女 非独生男 独生男

初中及以下 17. 25 66. 67 50. 43 46. 15
高中、中专 27. 88 40. 91 37. 33 80. 43
大学及以上 25. 85 62. 5 28. 57 49. 59

(4)从婚姻和抚育状况分析，婚前与父母同住和依赖父母养育小孩的特征十分显著。结婚和抚育
是家庭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此也是考察居住方式变迁的关键节点。根据婚姻状况和抚
育状况将子代家庭分为三类:未婚、已婚且无 6 岁以下的孩子和已婚且有 6 岁以下的孩子。从图 1 中
可以发现:第一，在三种类型中，独生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均高于非独生子女;第二，在独生子

女和非独生子女中，未婚者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已婚且有 6 岁以下孩子的家庭，已婚
且无 6 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比例最低;第三，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在结婚前更倾向于与父母同
住，比例达到 70. 56%，远远高于非独生子女的 51. 18%，结婚后二者之间的差异大幅下降，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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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比例为 17. 54%和 21. 78%，非独生子女同住比例分别为 25. 39%和 35. 59%。另外，独生子女在
抚养子女时更倾向于选择与父母同住以获得帮助，表现为“有 6 岁以下孩子”和“没有 6 岁以下孩子”
之间的差异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由此可见，在选择居住方式的过程中，独生子女家庭的“子代
需求导向”更加明显，结婚前与父母同住比例较高，结婚后家庭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与父母同住的比例
骤然降低，在有 6 岁以下子女需要抚养，自身需求增强的情况下，相当比例的独生子女再次选择与父
母同住。

图 1 子代需求与居住安排之间的关系
Figure 1 Ｒelationship between Offspring Demand and Living Arrangement

3. 2 对居住差异的分解
模型一，通过居住方式对虚拟变量独生子女进行回归，可以确定独生子女是否是影响居住方式的

重要因素。表 4 列出了该模型的回归结果，总体而言，独生子女模型在解释因变量的变化上拟合效果
较好，卡方检验整体显著(伪 Ｒ2 = 0. 1298)，所有变量影响显著。在控制了受访者的基本特征之后，独
生子女属性显著提高了“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e0. 714 = 2. 04)。基本特征中，男性对共同居住有明显
的正向影响(e0. 775 = 2. 17)，主要原因在于无论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婚后从夫居仍旧是主要的居
住模式。随着受访者年龄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可以获得、利用的资源不断增加且自立能力得到
增强，同时，他们还承受更多的工作压力和家庭责任，因而更加倾向、也有条件选择独立居住，与父母
同住的比例呈降低趋势。另外，受教育程度还与受访者的文化观念相关联，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
高，在选择居住方式时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就越少，越倾向于独立居住。
模型二，建立了居住方式作为子代与亲代需求的函数，其中，子代和亲代需求由 4 个虚拟变量表

示，回归结果见表 4 需求模型，测量子代生命历程阶段的变量非常显著，已婚且没有 6 周岁以下子女
的年轻人“与父母共同居住”的风险比最低，大约相当于未婚者的 25. 86%，相比而言，有 6 岁以下子女
需要抚养显著提高了年轻人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可能性，大约为前者的 1. 26(e0. 234 = 1. 26)倍，但是仍然
远远低于未婚者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代表亲代家庭需求的变量对共同居住的比例影响为负，尽管这
种影响看起来很明显，但是检验结果显示统计性并不显著。在加入了亲代与子代需求变量之后，受访
者的基本特征对居住方式的影响依然显著，其中性别对选择共同居住的影响最为显著，但是作用强度

下降了 16. 13% ;而年龄对居住方式的影响强度下降最为明显:年龄通过需求因素对居住方式发挥间
接影响，与上文的描述性分析一致，低龄人员的自立能力较弱，因此与父母同住比例最高，大龄子女面

临着抚养下一代和照顾父母的双重责任，通过选择与父母同住达到减小压力的目的。出乎意料的是，
受教育程度对居住方式选择的负向影响作用更强:受教育程度越高可以获得的替代资源越丰富，面对

需求压力更可能通过选择除与父母共同居住以外的其他居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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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三，加入了独生子女虚拟变量后，模型得到进一步改善，整体模型检验显著(伪 Ｒ2 =
0. 1664)，独生子女的回归系数为 0. 695，说明在考虑了与需求状况和人口学特征有关的同住比例方差
和独生子女在各类别中不是均匀分布的事实后，独生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是非独生子女的

2. 00 倍，尽管这个值比模型一中估计的要小一些，但该估计的居住差异在 0. 001 显著水平下非常显
著。独生子女属性对于居住方式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通过需求因素的中介效应。

表 4 影响年轻人居住方式的 logistic回归结果

Table 4 Logistic Ｒegress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Offspring's Living-arrangement

独生子女模型 需求模型 独生—需求模型 交互模型

Exp(B) (S. E) Exp(B) (S. E) Exp(B) (S. E) Exp(B) (S. E)
独生子女

a . 714＊＊＊(. 154) . 695＊＊＊(. 175) 1. 380＊＊＊(. 271)
14 岁前居住城市b － . 562＊＊＊(. 137) － . 666＊＊＊(. 134) － . 495＊＊＊(. 142) － . 330＊＊＊(. 160)
男性

c . 775＊＊＊(. 118) . 650＊＊＊(. 121) . 633＊＊＊(. 122) . 845＊＊＊(. 142)
年龄

d

23 ～ 27 岁 － 1. 269＊＊＊(. 142) － . 771＊＊＊(. 155) － . 754＊＊＊(. 157) － . 768＊＊＊(. 159)
28 ～ 32 岁 － 1. 539＊＊＊(. 151) － . 759＊＊＊(. 177) － . 642＊＊＊(. 180) － . 686＊＊＊(. 193)
受教育程度

e

高中、中专 － . 161＊＊＊(. 153) － . 320＊＊(. 160) － . 352* (. 160) － . 326＊＊＊(. 163)
大学及以上 － . 424＊＊(. 160) － . 663＊＊＊(. 166) － . 819＊＊＊(. 173) － . 814＊＊＊(. 177)

子代需求
f

结婚没有 6 周岁以下孩子 － 1. 359＊＊＊(. 187) － 1. 385＊＊＊(. 188) － 1. 208＊＊＊(. 218)
结婚且有 6 周岁以下孩子 － 1. 125＊＊＊(. 164) － 1. 107＊＊＊(. 165) － 1. 021＊＊＊(. 180)

亲代需求

父亲 60 岁以上g － . 174(. 482) － . 136(. 320) － . 179(. 148)
父亲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

g － . 349(. 302) － . 302* (. 493) － . 307* (. 189)
交互项

独生子女
*
已婚没小孩 － . 548(. 394)

独生子女
*
已婚有小孩 － . 114(. 370)

独生子女
*
父亲 60 岁以上 . 078(. 523)

独生子女
*
父亲小学以下 . 273* (. 372)

独生子女
* 14 岁前居住城市 － . 744* (. 338)

独生子女
*
性别 － . 722＊＊(. 280)

常数 . 342* (. 185) 1. 128(. 193) . 859＊＊＊(. 202) . 604＊＊＊(. 224)
N 1524 1524 1524 1524
Pro ＞ chi2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Pseudo Ｒ2 0. 1298 0. 1568 0. 1664 0. 1724

注:a-参照群体为非独生子女;b-参照群体为农村;c-参照群体为女性; d-参照群体为初中及以下;e-参照群体为未

婚; f-参照群体为 60 岁以下;g-参照群体为小学以上。

模型四，加入了独生子女与需求变量的交互项，以估计独生子女属性在不同需求状况下差异效

应，并进一步确定其显著性。由表 4 的回归结果可知，模型得到了部分改善(伪 Ｒ2 = 0. 1724)，独生子
女虚拟变量与子代需求的乘积项系数为负，说明独生子女在三个阶段居住方式差异比非独生子女更

加明显，“已婚且无 6 岁以下小孩”的独生子女效应为 － 1. 756，“已婚且有 6 岁以下小孩”的独生子女
效应为 － 1. 135，不难发现，虽然照料子女需求对子代家庭居住方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独生
子女的影响强度明显大于非独生子女。另外，独生子女与父亲受教育程度交互项的系数为正值，一般
而言，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亲代家庭的经济状况相关联，因此，独生子女降低了亲代经济需求对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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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影响强度。换言之，独生子女家庭面对亲代家庭的经济压力时，更倾向于采取共同居住的方式
来应对。独生子女属性与基本特征的交互分析表明:独生子女属性显著提高了 14 岁以前居住地对居
住方式的影响:相比城市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农村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社会经济资源处于劣势，更多

通过共同居住来缓解家庭与工作压力。相反，独生子女属性显著减小了性别间的居住差异:对于独生
子女家庭而言，一方面子代家庭在获取亲代资源时的先天优势对独生女具有溢出效应，亲代家庭有限

的经济、时间资源更多地流向独生女;另一方面，当独生女父母年老需要照料时女儿也是其唯一可以
选择的重要资源，客观上冲击了传统从夫居的居住模式。
依据 logistic回归分析，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做居住选择时面临不同系列的限制。这可能是

因为，与非独生子女相比，处于独生子女组别中的个体在居住方式选择上处于优势地位。也可能是因
为，与独生子女相比，处于非独生子女组别的个体更具有不利的个体特征。因此，居住表现的组间差
异可能同时是独生子女状况与特征不利因素的结果。为了确定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居住
差异(定义为在不同居住形式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比例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特征差异造成

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系数差异造成的，通过对两个次样本的概率估计:如果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

用各自的系数估计值评估他们具有的特征，那么对他们处于不同居住形式的预测概率会产生怎样的

影响;如果独生子女的特征用非独生子女的系数估计值进行评估，那么就可以得出他们处于不同居住

形式的预测概率(见表 5)。

表 5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概率估计值
Table 5 Estimated Probability of Only Child and Non-only Child Co-residing with Their Parents

同住概率 同住概率

总体

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5666
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4118
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3032

14 岁以前居住地为城市 14 岁以前居住地为农村
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6101 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4078
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4235 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3696
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3446 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2852
已婚无 6 岁以下子女 已婚有 6 岁以下子女
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2540 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3559
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206 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2396
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1754 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2178
父亲 60 岁以上 父亲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

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3913 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4754
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2614 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3348
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2000 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系数估计) 0. 2677

次样本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在各自的次样本中，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两类
人群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概率估计值。对样本中所有成员进行计算，独生子女处于与父母同住的概率
为 56. 66%。当独生子女的特征用非独生子女的系数进行评估时，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下降到
41. 18%。在其他被分析的次样本中效果类似:14 岁以前居住地为村镇、有配偶者和有 6 周岁以下子
女者，也即当独生子女用非独生子女的系数进行评估时，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概率总是下降的，没有与

父母共同居住的概率普遍上升，只是变化的程度随着次样本的不同而存在差别。
表 6 的分解结果显示，对样本中所有个人进行计算，在共同居住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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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3%的居住差异是由于独生子女次样本和非独生子女次样本中成员的特征差异引起的，58. 77%
是由于非独生子女的选择方式不同于独生子女的选择方式。在具体分组方面，对于子代与亲代需求
较强(已婚有 6 岁以下子女、父亲年龄在 60 岁以上和父亲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者来说，在与父母共
同居住的比例上，相对来说较大比例的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差异来自于两组人之间的居住选择方
式上的差别，也即较大比例的差异是因为某些特征应用到非独生子女身上比应用到独生子女身上时

会导致更低的共同居住水平，尤其是子代需求较高者的系数贡献百分比最高，达到 84. 21%。但是，对
于 14 岁以前居住地为农村者来说，系数的差别解释了仅仅 31. 16%的差异，超过 2 /3 的居住差异是由
于二者的特征所导致的。

表 6 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共同居住差异的贡献率
Table 6 Decomposition of Living Arrangement Differences between Only Children and Non-only Children

同住概率 特征差异(% ) 系数差异(% ) 总差异(% )
总体 41. 23 58. 77 26. 34

14 岁以前居住地为农村 68. 84 31. 16 —
已婚无 6 岁以下子女 38. 93 61. 07 —
已婚有 6 岁以下子女 15. 79 84. 21 —
父亲 60 岁以上 32. 10 67. 90 —
父亲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 32. 31 67. 69 —

4 结论

第一，独生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高于非独生子女，尤其是处于未婚阶段的人，独生子女保持

了较高的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这使得我们对独生子女家庭更早形成空巢家庭的传统观念进行反思，

尤其是这种差别的绝大部分来源于二者在居住方式选择上的差异，而非特征差异的时候。独生子
女在客观上弱化了家庭养老的结构基础，但是主观上选择与父母共同居住对“家庭主义”起到强化
的作用。
第二，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结婚前后居住方式的差异更大，结婚后，子代家庭的经济状况

得到改善，需求降低，同时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也大大降低了。由此可见，独生子女独立性强的特
点在婚后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当以是否有 6 岁以下子女为标准对子代生命历程进行阶段划分时，独
生子女群体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异远远高于非独生子女，子代需求因素对于独生子女的影响要高于非

独生子女。从亲代需求来看，随着亲代经济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下降，同住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但是
独生子女属性缩小了前后差异。因此，独生子女群体在与父母共同居住的选择上并没有以自我为
中心，而是形成一种“需求导向”的居住模式:表现为在居住方式的选择上对于需求的变化更加敏
感。原因在于，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意味着家庭结构简化，家庭人力资源短缺，可
获取的亲属资源相对匮乏，所以在面临需求增强的状况时自然而然的选择互相支持。问题在于，独
生子女的家庭代际支持中存在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矛盾———资源分配不对等，子女减少意味着亲代
可以集中资源为子女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反过来，当父母的需求增强时，独生子女往往面临着独木

难支的尴尬境地。
第三，在子女性别与父母同住的关系上，无论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儿子与父母同住的比例

明显高于女儿，虽然伴随家庭小型化，子女独立居住的比例在不断升高，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受到挑

战，但也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父母倾向于与儿子同住，“娶媳妇”从夫居的新婚居住方式以及男孩
偏好的传统文化在现在的独生子女一代中还有显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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